查桥中学教学过程考核条例

为进一步落实《普通中学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和学科教学常规，规范教学行为，确保教学秩序，促使我校教学管理走上制度化建设的轨道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
考核领导小组成员：

领导小组：校长室、中层正职

考核小组：全体行政、教研组长、年级组长

二、考核办法

1、学校设立教学过程考核奖，标准为每学期500元，学期末一次性结算，不参与考核的教职工不发考核奖。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，分别为500元，350元，200元，0元。
2、考核时，每个单项给出一定分值，在自评、组评、教导处评基础上汇总出被考核人的总得分，满分100分。然后由考核领导小组综合考评后评定相应等级。优秀：100分～85分；良好：84分～70分；合格：69分～60分；不合格：60分以下。

3、以100分为基准实行扣分制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	项
目
	考核内容
	考核标准
	考核得分

	
	
	
	自评扣分
	组评扣分
	教导处评

	教

学

五

认

真
	1、在学校检查性听课中被定为差课
	每次扣20分
	
	
	

	
	2、经查实无教案上课
	每次扣10分
	
	
	

	
	3、私自停课、调课，上课三次迟到、早退，私自离开教室（含夜自修、早读）
	每次扣10分
	
	
	

	
	4、经查实作业不批改
	每次扣4分
	
	
	

	
	5、由学校规定的辅导无故缺席
	每次扣4分
	
	
	

	
	6、违反阅卷操作规范、未作试卷分析
	每次扣8分
	
	
	

	教

学

业

务

要

求
	7、未按规定上公开课
	每次扣8分
	
	
	

	
	8、未完成听课任务（一般教师20节，第一年50节，未达标老师30节）
	每次扣8分
	
	
	

	
	9、不完成教研任务（论文、设计、活动方案上交）
	每次扣8分
	
	
	

	
	10、备课组、教研活动缺席（请假同意的不算）
	第二次起每次扣4分
	
	
	

	
	11、积极参加各级单位组织的培训
	缺一次扣2分
	
	
	

	
	12、积极参与青蓝工程，完成相关任务
	根据实际情况扣分
	
	
	

	其他


	
	得分


	
	
	

	综合考核结果
	实得

总分


	
	等第
	


四、其他须纳入考核的内容

被考核人当学期期末统考中平均分低于年级同类班级平均分5分，考查学科在区统一会考中个人及格率低于区平均水平，则当学期过程考核奖降一个等第。特殊情况由考核领导小组讨论决定。

被考核人有下列情况的考核视作不合格：

（1）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，不按规定完成学校布置的相关工作的；

（2）班级管理中有重大失误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3）当学期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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